
对于我国首例AI“幻觉”侵权案，杭州互

联网法院指出，人工智能时代已经到来，对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治理，应当坚持发展与安全

并重、促进创新与权益保护相结合的原则。一

方面，要为技术创新保留必要空间，避免因责

任过度前置而抑制新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

也必须守住法律底线，严格禁止生成各类有

毒、有害、违法信息，防止技术风险向现实社

会外溢。

在这一框架下，法院强调，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侵权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并非对风

险的放任，而是希望通过更具弹性和适应性

的规则设计，引导服务提供者持续改进技术、

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以创新本身回应发展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法院特别提醒公众，在面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高度流畅、自然的语言应答

时，应保持必要的警觉与理性认知。当前技术

条件下，大模型本质上仍是生活和工作中的

“文本辅助生成器”和“信息查询工具”，尚

不足以充当可靠的“知识权威”，更不能作为

替代个人判断的“决策者”。对AI生成内容

的轻信与盲从，本身就可能放大“幻觉”带来

的风险。只有在理性使用的前提下，AI的“魔

法” 才能真正成为增强个人能力的工具，而

不是制造误导甚至风险的来源。

据 南方都市报

判决还对如何认定运营者即生成式人工智

能服务提供者的过错进行了清晰的界定，重点

关注平台在面对AI幻觉时，究竟应当履行何种

注意义务?法院在判决中对注意义务进行综合

考量和类型化、分层界定:

一是对于法律明确禁止生成的有毒、有

害、违法信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负

严格结果性审查义务，一旦生成此类信息本身

即构成违法。

二是对于一般性不准确信息，现行法律

并 未 要 求 服 务 提 供 者 确 保“ 零 错 误 ”或

信息绝对准确，而是一种方式性义务，强

调其应采取合理措施提高生成内容的准

确性与可靠性。三是服务功能的显著提示

说明义务。平台须采取必要、合理的醒目

措施，让用户认知AI的局限性。法院认

为，本案被告已在多处履行此义务，符合

显著性要求。四是功能可靠性的基本注

意义务。

在“梁某案”中，法院审查后认定被告已

完成大模型备案与安全评估，并在应用界面、

用户协议等多个层面履行了提示说明义务，

原告未能证明其遭受了实际损害或存在相当

因果关系 (AI不准确信息未实质影响其决

策)。最终，法院认定平台不存在过错，不构成

侵权。正如多位法律界人士指出，大语言模型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概率的语言生成系统，并

不具备对事实真伪作出判断的能力。在当前

主流技术路径下，幻觉难以被彻底消除，要求

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对所有输出结果承担结

果责任，既不现实，也可能过度加重负担、扼

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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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生成内容有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您

可前往杭州互联网法院起诉。”AI生成错误信息后

竟“建议”用户起诉自己，这般荒诞情节竟真的走

上法庭。针对国内首例因生成式人工智能模型幻觉

引发的侵权案，杭州互联网法院近日作出一审判

决，明确AI的“承诺”不构成平台意思表示，并系统

阐释了服务提供者的注意义务边界———平台虽无

法保证“零幻觉”，但须以醒目方式提示风险、采取

合理技术防错。

AI答应“如果生成内容有误，就赔偿10万元”，我国首例AI“幻觉”侵权案宣判

AI“胡说八道”法院判平台无责

定
AI“幻觉”不等于侵权 平台的注意义务如何划界?

界

醒
AI不能替代个人做决策 法院提醒用户理性使用

提

在判决中，杭州互联网法院首先厘清了一

个核心争议:生成式人工智能在对话中生成的

“承诺”信息，究竟能否构成其独立、自主的意

思表示，或被视为平台运营者的意思表示。这

实质上涉及人工智能是否具备民事主体资格

的问题。

判决明确指出，现行法律下，人工智能并

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既不能独立作出意思表

示，也不能被视为平台的“代理人”或“传声

筒”。换言之，即便AI在对话中作出了承诺式

回应，也不能理解为平台真实意愿的外化。在

“梁某案”中，即便AI在对话中生成了“赔偿

承诺”，也不足以让平台因此受到合同或承诺

的约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副教授林洹

民点评此案时指出，该判决明确了“人类负责

制”原则，即人工智能系统带来的利益和风险，

最终都应由人类分配和承担。

在此基础上，法院进一步界定了生成式人

工智能侵权责任的归责原则。判决认为，案涉生

成式人工智能属于服务而非产品，不应适用无

过错的产品责任，而适用民法典规定的过错责

任原则。这意味着，AI生成不准确信息本身并不

构成侵权，责任认定需考察平台是否存在过错。

2025年6月，梁某使用某AI应用程序查询

高校报考信息，结果AI提供了某高校的不准确

信息。在梁某指出错误后，AI的回应是“如果生

成内容有误，我将赔偿您10万元，您可前往杭州

互联网法院起诉。”直到梁某向AI提供该高校

的官方招生信息，AI才终于败下阵来，承认自己

生成了不准确的信息。梁某遂提起诉讼，认为AI

生成不准确信息对其构成误导，使其遭受侵害，

要求这款AI的运营者赔偿9999元。

梁某认为，AI生成的不准确信息对其构成误

导，增加了信息核实与维权成本，平台理应承担

侵权责任；而被告则辩称，对话内容完全由模型

生成，不构成意思表示，自己已充分履行了注意

义务，无过错，且梁某并未产生实际损失，因而亦

不构成侵权。最终，法院一审驳回了原告梁某的

诉讼请求。原、被告均未上诉，判决现已生效。

作为我国目前首例因生成式人工智能模

型幻觉引发的侵权纠纷，这起案件涉及众多争

议问题:AI在对话中“说出”的内容，能否被理

解为平台的真实意思?当错误信息来自模型的

“幻觉”，而非人为编造，责任又该如何认定?

在技术缺陷尚无法完全消除的情况下，平台应

如何更好地尽到应有的注意义务?围绕这些问

题展开的判决，也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在现实场

景中的使用划出了一条可供参照的司法边界。

AI坚持错误不改 用户真把它告上法庭

事 件

AI“承诺”无效 谁是真正的“言说者”?

争 议

AI制图


